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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短期

融资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备案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通知》

（银发［

２０１３

］

２２０

号）。 根据该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本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１４９

亿元，有效期一年，本公司可在有效期内自主发行短期融资券。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以现场会议加电话会议的形

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７

人，实到

１５

人，陈琦伟独立董事和张惠泉独立董事因事未出席本次董事会，授权

张鸣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会由王开国董事长主持，

９

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首席

风险控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及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恒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签署股份买卖协

议，依据该协议相关条款和条件以协议约定的对价总额（即本收购的对价为

７．１５

亿美元，该对价将在交割

时依据股份买卖协议相关条款和条件予以相应调整） 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收购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恒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２

、同意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依据股份买卖协议的相关条款以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支付对价，及

完成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恒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的交割。

３

、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研究及制定被收购方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长效激励方案（如期权激励计划

等），并在履行完毕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后予以实施。

４

、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配合及协助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交易相关的全部监管

审批程序，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以及签署与上述交易相关的文件及进行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本次收购事项须经相关监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收购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

股东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并就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持有的恒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即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１００％

股份

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我们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本次交易有关议案即《关于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恒信

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时，召集、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２．

本次交易在综合考虑目标集团所处行业状况、其自身经营发展情况和财务状况等诸多因素后，遵

循国际通行惯常的估值方式计算得出的交易标的价值公允，并由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公平协商确定。 没

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一致认为：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对价公平合理；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

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签名：

夏斌、陈琦伟、张鸣、戴根有、张惠泉、刘志敏、肖遂宁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海通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恒信金融集团有限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和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签订了一份股份买卖协

议， 海通国际控股已同意将依据该协议相关条款和条件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收购恒信金融集团

１００％

的股份。 本交易交割后，恒信金融集团将成为海通国际控股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和本公司的一家间接控制

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股东及有意投资者应注意，本收购事项须待本公告第四部分“先决条件”所述的如下各项条件

在最终截止日或之前达成后才可实现：

（

ａ

） 如果需要向中国的任何反垄断主管机关通报本收购（或其任何部分），而不予通报将导致交割违

法或受中国反垄断法的禁止或限制，则：

（

ｉ

）已经取得中国任何该等反垄断主管机关的所有同意和批准；以及

（

ｉｉ

）与该等申请、备案或通报相关的所有强制性等待期均已到期或终止；

（

ｂ

）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已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批准本收购；并且

（

ｃ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就本收购签发一份无异议函或批准函，且该等批准和同意仍具有完

全效力和有效性。

如果在最终截止日前上述任何条件未得到满足或未由海通国际控股和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豁免，则

海通国际控股不受继续收购股份的约束且股份买卖协议将自动解除并立即生效。

因此，本公司无法保证本收购事项能否完成或于何时完成，提请本公司股东及有意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收购事项须经相关监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和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签订了一份股份买卖协

议，海通国际控股已同意将依据该协议相关条款和条件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收购恒信金融集团

１００％

的

股份。 双方基于［（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恒信金融集团以及恒信、恒运及泛圆合并的未经审计的净资

产值约

２３．４８

亿元人民币，以及（

２

） 恒信金融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业务前景］同意本收购的对价为

７．１５

亿

美元，该对价将在交割时予以如下调整：（

ａ

）增加应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支付的价格锁定利息（在交割日

进行计算）；（

ｂ

）扣除在锁定价格日期至交割日期间任何目标集团成员累积、已支付或发生的目标集团企

业价值流失（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和海通国际控股在股份买卖协议中允许的企业价值流失除外）；及（

ｃ

）增

加（如为正数）或扣除（如为负数）因集团公司之间订立的掉期合约的终止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亏损之百

分之五十（

５０％

）（“对价总额”）。

本交易交割后，恒信金融集团将成为海通国际控股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和本公司的一家间接控制全资

子公司。

本次交易已经过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批准：

１

、同意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控股与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签署股份买卖协议，依据该协议相

关条款和条件以协议约定的对价总额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收购恒信金融集团

１００％

的股份。

２

、同意海通国际控股依据股份买卖协议的相关条款以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支付对价，及完成恒信

金融集团

１００％

股份的交割。

３

、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研究及制定被收购方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长效激励方案（如期权激励计划

等），并在履行完毕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后予以实施。

４

、 授权本公司经营管理层配合及协助海通国际控股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交易相关的全部监管审批程

序，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以及签署与上述交易相关的文件及进行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对价公平合理；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交易。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海通国际控股

海通国际控股是一家在香港设立并由本公司直接全资持有的投资控股公司。海通国际控股是海通国

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在百慕大成立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的公司（股票代码

６６５

）。

（二）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是一家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注册地址位于开曼群岛，于本公告之日持有恒信

金融集团所有已发行股本的投资控股公司，是

ＴＰＧ

及其附属实体作为最终持有人全资持有的公司。

ＴＰＧ

集团是一间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的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旗下管理的资产规模达

５４５

亿美元。

ＴＰＧ

的办公室遍布旧金山、沃思堡、奥斯汀、北京、重庆、香港、伦敦、卢森堡、墨尔本、莫斯科、孟买、纽约、巴

黎、圣保罗、上海、新加坡及东京。

ＴＰＧ

集团活跃于全球公共和私募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多样，包括杠杆收

购、资本重整、分拆、成长型投资、合资及重组。

ＴＰＧ

集团的投资涉及众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旅游和娱乐、

科技、能源、工业、零售、消费品、房地产、媒体和通信以及医疗等。

据本公司董事开展的所有合理的情况了解工作，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是独立于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的第三方。

三、交易标的恒信金融集团基本情况

恒信金融集团是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设立的一家私人公司，是

ＴＰＧ

及其附属公司的一家资产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恒信金融集团已发行股本为

１

，

６２２

，

０２５

，

８２０

份普通股（每股价值

１．００

港币），所有已发行股

本由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持有。

恒信金融集团是一家控股公司，其拥有两家直接全资子公司，分别为恒信和恒运，以及一家通过恒信

间接拥有的全资子公司泛圆。

恒信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在中国上海注册成立，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２０

，

２５０

万美元，公司唯一股东

为恒信金融集团。 恒信致力于向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控股的租赁

公司之一。

泛圆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中国上海注册成立，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唯一

股东为恒信。 泛圆是目标集团的一个专门贸易融资平台，为其现有的租赁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恒运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中国天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唯一

股东是恒信金融集团。 恒运主要业务为经营目标集团的重型卡车租赁业务。

目标集团隶属于

ＴＰＧ

，在业务实力领先的管理团队的领导下，已成功转型成为中国租赁业内一家市

场领先的企业。 目标集团为各行各业客户提供直接租赁和售后回租服务，其客户数量超过

３

，

０００

名，遍布

中国

２６０

多个城市，包括上市和非上市企业。

截至本公告之日，目标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目标集团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诉讼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交割后，目标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目标集团的基本财务信息如下：

根据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编制的目标集团合并的未经审计的

财务数据，目标集团的基本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

８９６．５ １３７４．２ ６７０．７

毛利

４２２．５ ５６９．３ ３３０．３

税前利润

２４１．３ ３７７．８ ２６４．８

税后净利润

１８０．６ ２７７．５ １９８．８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０．６ ２７７．５ １９８．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目标集团总资产为

１０

，

５１４．９

百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８

，

３６７．２

百万元人民币，净

资产为

２

，

１４７．６

百万元人民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目标集团总资产为

１１

，

３５１．８

百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９

，

００３．８

百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２

，

３４８．０

百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股份买卖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协议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协议方： （

ａ

）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卖方

（

ｂ

） 海通国际控股，买方

交易：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海通国际控股同意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收购恒信金融集团

１００％

的股份。

对价：双方基于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恒信金融集团以及恒信、恒运及泛圆合并的未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约

２３．４８

亿元人民币以及（

２

） 恒信金融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业务前景同意本收购的对价为

７．１５

亿美元，该对价将在交割时予以如下调整：（

ａ

）增加应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支付的价格锁定利息（在交割

日进行计算）；（

ｂ

）扣除在锁定价格日期至交割日期间任何目标集团成员累积、已支付或发生的目标集团

企业价值流失（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和海通国际控股在股份买卖协议中允许的企业价值流失除外）；及（

ｃ

）

增加（如为正数）或扣除（如为负数）因集团公司之间订立的掉期合约的终止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亏损之

百分之五十（

５０％

）（“对价总额”）。

对价支付： 本收购的对价总额将通过海通国际控股内部资源和其认为适宜的外部融资的方式取得，

在交割时以现金方式全数支付。

先决条件： 交割取决于下列先决条件的全部满足（或豁免，如适用）：

（

ａ

）如果需要向中国的任何反垄断主管机关通报本收购（或其任何部分），而不予通报将导致交割违

法或受中国反垄断法的禁止或限制，则：

（

ｉ

） 已经取得中国任何该等反垄断主管机关的所有同意和批准；以及

（

ｉｉ

） 与该等申请、备案或通报相关的所有强制性等待期均已到期或终止；

（

ｂ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已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批准本收购；并且

（

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就本收购签发一份无异议函或批准函，且该等批准和同意仍具有完

全效力和有效性。

如果在最终截止日下午

５

时正或以前上述任何条件未得到满足或未由海通国际控股和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豁免，则海通国际控股不受继续收购股份的约束且股份买卖协议将自动解除并立即生效。

交割： 交割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的十（

１０

）个营业日内尽快发生，但不得迟于最终截止日。

买方终止费 如果因海通国际控股未能遵守其在交割时的义务或违反尽其最大努力以尽快或在任

何情况下于最终截止日下午

５

时正或之前达成或促使上述先决条件达成的义务而导致股份买卖协议被终

止，则海通国际控股应向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支付买方终止费，金额等于对价的百分之二（

２．０％

）加上截至

当日累积的价格锁定利息的百分之二（

２．０％

）。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收购将有助于本集团进一步完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本集团已经实现了证券相

关业务的综合经营，通过本收购，本集团将迅速进入具有较大潜力且与本集团现有业务具备高度协同效

应的金融租赁市场，进一步完善本集团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使本集团业务收入更加多元化，降低市场波

动对经营的影响。

本收购还将有助于本集团进一步提升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通过整合利用和进一步拓展恒信金融

集团已经建立的租赁业务实力，使本集团能够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包括直接股权投资、债务

融资、股权融资、结构性融资、租赁、并购咨询等在内的更加全面的服务，以更好的满足机构客户不断多样

化的金融需求，从而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通过本收购，本集团和恒信金融集团可以整合资源，提升价值。双方可以共享品牌、渠道、融资能力和

客户关系，加强交叉销售，有助于提升双方的战略价值。

本公司全体董事认为，股份买卖协议的条款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

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目标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

七、释义

在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

本收购

”

海通国际控股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拟议收购恒信金融集团

１００％

的股份

。

“

董事会

”

本公司董事会

。

“

营业日

”

香港

、

中国

、

纽约或开曼群岛的銀行一般開門營業的日子

（

星期六

、

星期日或香港

、

中

国

、

纽约或开曼群岛公眾假期除外

）

“

本公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

Ｈ

股于香港联交

所上市

（

股份代号

：

６８３７

），

其

Ａ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份代号

：

６００８３７

）。

“

反垄断机关

”

任何司法管辖区内负责实施反垄断法的任何政府实体或其他监管竞争或反垄断事

务的机构或其他机关

。

“

反垄断法

”

涉及反合并控制

、

竞争

、

限制性贸易行为

、

反垄断

、

公平交易和

／

或消费者保护的法

律

。

“

交割

”

股份买卖的交割

。

“

交割日

”

交割发生之日

。

“

对价

”

７．１５

亿美元

。

“

董事

”

本公司董事

。

“

政府实体

”

具有任何监管

、

税务或政府管理职能的任何国家

、

中央

、

地方或市级政府机构

。

“

本集团

”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

“

港元

”

香港法定货币

。

“

香港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

海通国际控股

”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一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由本公司直接全资持有的子公司

。

“

法律

”

任何政府实体发布的任何成文法

、

法律

、

下位立法

、

宪法条款

、

法典

、

法规

、

条例

、

法律

文书

、

细则

、

规章

、

判决

、

裁决

、

命令

、

令状

、

禁令

、

法令

、

许可

、

特许

、

授权

、

方针

、

具有约

束力的指南或政策

、

要求

，

或其他政府限制或决定

，

或任何政府实体就上述各项发布

的任何官方解释

。

“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

计算利息当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

（

伦敦时间

）

路透社监视屏幕

ＩＳＤＡ

页上显示的三

（

３

）

个

月期美元存款拆出利率

。

“

价格锁定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价格锁定利息

”

自价格锁定日期起至交割日期间以年利率

５％

加上相关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逐日

计算的对价利息

。

“

最终截止日

”

自股份买卖协议签署之日起满一

（

１

）

个公历年之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

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仅就本公告而言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

湾

。

“

人民币

”

人民币

，

中国法定货币

。

“

股份买卖协议

”

由海通国际控股和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就本收购订立的

，

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的股

份买卖协议

（

经不时修订

、

补充或变更

）。

“

股东

”

本公司股东

。

“

股份

”

代表恒信金融集团股本中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１

，

６２２

，

０２５

，

８２０

股普通股

，

每股股价为

１．００

港元

。

“

目标集团

”

恒信金融集团及其子公司

。

“

泛圆

”

上海泛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一家在中国设立的公司

。

“

恒运

”

恒运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

一家在中国设立的公司

。

“

恒信

”

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一家在中国设立的公司

。

“

美元

”

美利坚合众国法定货币

。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

一家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的公司

。

＂

恒信金融集团

＂

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文名称为恒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

一家在香港设

立的私人公司

。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与

深圳市高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清投资”）签订了关于出售商品的《合

同》（编号为

ＫＢ－１１１－１３０９２４－００１ＨＤ

）， 双方约定由公司向高清投资出售一批

数字光交换传输设备及相关辅助产品

／

设备和服务，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９

，

９４３

，

５０８．００

元（含税），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５７．８１％

。 本合同系日常

性经营合同，无需董事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清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华三路交界东北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３８０１Ｃ

法定代表人：薛秋阳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００１３８４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讯器材、通讯设备的购

销，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

开发、投资项目策划，微波扩频技术、网络技术及软件的开发（不含限制项目）；

经营进出口（按深贸进准字第［

２００１

］

２２７９

号资格证书办理）。

２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３

、高清投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

额为

３６

，

９５９

，

０３９．３２

元（不含税），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７．９１％

。

４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交易对方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高清投资资产总额为

８６

，

３４６．４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７

，

７４６．５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８

，

５９９．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高清投资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

，

０５６．９６

万元， 营业利润

３

，

８６９．８８

万元， 净利润

２

，

９０２．４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高清投资资产总额为

８８

，

８６１．３７

万元，负债总

额为

２９

，

４２３．９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９

，

４３７．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份高清投资实现营

业收入

１５

，

２９２．３４８

万元，营业利润

１

，

１１６．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３７．５２

万元。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根据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资信情况及往年的履约情况判断，高清投资

具备合理的履约能力。

三、 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合同标的物为

ＯＴＮ－７１００

数字光交换传输设备、 键桥传输网管软件

Ｖ１．０

、

键桥控制系统管理软件

Ｖ１．０

、电源、蓄电池和机架等、以及系统安装、调试等相

关服务。

２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９

，

９４３

，

５０８．００

元。

３

、交货期：在公司收到预付款后

１－２

周交货。

４

、付款：

（

１

）买方须于卖方交货前十天内支付预付款

７３

，

４８８

，

２３７．００

元。 卖方收到

预付款后

１－２

周内交货。

（

２

）买方在验货后一个月内支付货款

１７１

，

４７２

，

５５３．００

元。

（

３

）买方应于双方安装调试验收后一周内向卖方一次性支付合同余款

２４

，

９８２

，

７１８．００

元。

５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６

、合同生效与履行

（

１

）本合同双方共同签字生效。

（

２

）本合同的设备最终保证期限届满日期，即为本合同的终止日期。

７

、违约和罚款

（

１

）如延迟交货除人力不可抗拒事故者外，卖方应付给买方每一星期按迟

交货物总值的

０．５％

作为违约金，不足一星期的迟交日数作为一星期计算，此项

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全部迟交货总值的

５％

，在议付由银行代为扣除，或由买方

在付款时进行扣除。 如迟延交货超过原定期限十星期时， 买方有权终止本合

同。

（

２

）如买方不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则每延迟一天，买方应付给卖方应付

款的

０．１％

作为违约金， 如迟延超过原定期限一个月时， 则每天违约金增加到

０．２％

，超过两个月卖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四、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

的顺利履行；

２

、本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９

，

９４３

，

５０８．００

元，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

总收入的

５７．８１％

。合同将主要在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执行，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本公司与高清投资签订上述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

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１

、合同将主要在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执行，具体的执行情况要根据双方

商定的具体进度确定，合同履行对本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同

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

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２

、合同价款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有可能会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３

、由于合同金额较大，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部分需依赖于其对外融资。交

易对方的对外融资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对合同的履行造成一定

的影响或风险。

六、律师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与深圳市高清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编号为

ＫＢ－１１１－１３０９２４－００１ＨＤ

的《合同》（简称“《销售合同》”）之合法性、真

实性和有效性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高清投资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

立且有效存续的公司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签署

《销售合同》的主体资格，且合同已在签订后发生法律效力；公司与深圳高清投

资签署的《销售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

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七、其他相关说明

１

、备查文件：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

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２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６１

，

４８３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持有

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００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１

，

４８３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３３

，

７７９

，

６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

发

１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送

（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３９

金洲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００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９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３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５ ０１＊＊＊＊＊２２０

俞锦方

６ ００＊＊＊＊＊６８５

李志华

７ ０８＊＊＊＊＊１１３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一号

８ ０８＊＊＊＊＊６３８

上海云峰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０８６

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１３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５３１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０１＊＊＊＊＊４５５

徐水荣

１３ ０１＊＊＊＊＊７３０

沈淦荣

１４ ００＊＊＊＊＊２６３

周新华

１５ ０１＊＊＊＊＊１９１

邹锦良

１６ ００＊＊＊＊＊４１９

顾苏民

１７ ０１＊＊＊＊＊６９３

沈百方

１８ ０１＊＊＊＊＊５９８

钱利雄

１９ ００＊＊＊＊＊５６５

沈永泉

２０ ０１＊＊＊＊＊９８１

郑荣

２１ ０１＊＊＊＊＊１６１

史根发

２２ ０１＊＊＊＊＊８２３

俞敏鸿

２３ ０１＊＊＊＊＊３９０

沈建东

２４ ０１＊＊＊＊＊９９９

沈荣华

２５ ００＊＊＊＊＊５０１

徐金芬

２６ ０１＊＊＊＊＊５０７

沈树方

２７ ０１＊＊＊＊＊６０１

吴巍平

２８ ０１＊＊＊＊＊８８７

汪友时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０

，

６５３

，

６３１ ５８．２７％ ４２

，

１３０

，

７２６ ４２

，

１３０

，

７２６ ２５２

，

７８４

，

３５７ ５８．２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４

，

９１６

，

３６０ ５１．１５％ ３６

，

９８３

，

２７２ ３６

，

９８３

，

２７２ ２２１

，

８９９

，

６３２ ５１．１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７％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９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２．２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７

，

５３７

，

２７１ ４．８５％ ３

，

５０７

，

４５４ ３

，

５０７

，

４５４ ２１

，

０４４

，

７２５ ４．８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０

，

８２９

，

３６９ ４１．７３％ ３０

，

１６５

，

８７４ ３０

，

１６５

，

８７４ １８０

，

９９５

，

２４３ ４１．７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

，

８２９

，

３６９ ４１．７３％ ３０

，

１６５

，

８７４ ３０

，

１６５

，

８７４ １８０

，

９９５

，

２４３ ４１．７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６１

，

４８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２

，

２９６

，

６００ ７２

，

２９６

，

６００ ４３３

，

７７９

，

６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４３３

，

７７９

，

６００

股

摊薄计算，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１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里桥路

５７

号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莉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１９９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２－２０６５２８０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４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主行权模式下激励期权符合行权条件开始行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

案》，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模式行权，经考核合

格的

８３

名激励对象可在第一个行权期内（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止）

自主行权

２５

，

６２１

，

５００

份股票期权（详情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８２

号公告）。 现将相

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事项前期公告索引

公告时间 公告编号 公告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０３６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９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０５１

２０１２－０５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０５７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３－０４０

２０１３－０４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０７９

２０１３－０８１

２０１３－０８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调整的公

告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二、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对期权估值方法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公司股本

将由

１

，

０１８

，

４１０

，

５３５

股增至

１

，

０４４

，

０３２

，

０３５

股，社会流通股占比

１００％

，公司股

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

三、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

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承办券商已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相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

四、可行权日

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 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

前

１０

个交易日之间的任何交易日。 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１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３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２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３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为公司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对象并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的，

相关人员在股票期权行权后将主动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要求及时进行

申报，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 相关人员应避免出现短线交

易行为，即行权后

６

个月不得卖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卖出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后

６

个月内不得行权。

六、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

临时报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 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

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向控股股东、公司管理层

核实有关情况，经核实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及有关人

员不存在泄露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法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

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９

月

２４

日、

９

月

２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票、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２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公司目前经营正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有较大影响的事项，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披

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３

、经向公司子公司询问，各子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有较大影响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法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和

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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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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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９

月

２４

日、

９

月

２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高度关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通过采取书面方式向实际

控制人袁志敏先生发出问询函， 并取得书面回复。 同时与公司经营层进行沟

通，全面了解并核实相关情况。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拟与广州市其他民营企业尝试联合设立民营银行。目前，公司正在

就设立民营银行事宜与其他企业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流， 尚处征求各方

意见阶段，尚未形成具体方案。 由于民营银行设立配套的法规制度尚需进一步

明确，相关工作需待有关细则进一步明晰和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 公司将密切

关注政策动向，加强与其他各方的沟通，积极推进民营银行设立事宜。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

２．

上述尝试联合设立民营银行的事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

开披露。

３．

实际控制人袁志敏先生承诺，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之内，除

上述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尝试联合设立民营银行的信息外， 不存在针对金发科

技的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宜。

４．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上述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尝试联合设立民营银行的

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山东省潍坊市民生东街

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采

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下同）共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４０

，

９６５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７６

，

１００

，

５００

股的

５１．０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徐宏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

项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

及废金属等、柴油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柴油机

零部件、备件及相关产品以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许军利、谭伟业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